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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2018 年 9 月 10 日至 28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博

茨瓦纳*、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

芬兰*、法国*、德国、希腊*、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

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墨西哥、荷兰*、新西

兰*、挪威*、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

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决议草案 

  39/…  平等参与政治事务和公共事务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 

 回顾所有有关国际人权条约，尤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又回顾大会和人权理事会所有有关参与政治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决议，尤其是

理事会 2013 年 9 月 26 日关于平等政治参与的第 24/8 号决议，以及 2014 年 9 月

26 日第 27/24 号决议、2015 年 10 月 1 日第 30/9 号决议和 2016 年 9 月 30 日第

33/22 号决议， 

 强调平等和有效参与政治事务和公共事务对民主、法治、社会包容、经济发

展、推进两性平等与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以及实现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至关重

要，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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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过提交书面材料和参加区域磋商，为起草

切实落实参与公共事务权准则作出贡献， 

 肯定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编写切实落实参与公共事务权准则草案1 

的工作，草案由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交人权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该准则草案； 

 1. 提交本准则草案 1, 为各国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视情况而定)切实

落实参与公共事务权提供一套指导方针； 

 2. 请联合国高级专员办事处传播准则并推广使用，并应各国请求向其提

供与使用准则有关的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 

 3. 又请高级专员办事处与各国和所有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协商，编写一

份后续报告，说明各国在使用准则方面的良好做法和面临的挑战，提交人权理事

会第四十八届会议； 

 4. 鼓励各国政府、地方当局、相关联合国机构、专门机构、基金(会)和计

(规)划署、其他政府间组织和国家人权机构在拟定和实施有关平等参与政治事务

和公共事务的政策和措施时妥善考虑到该准则。 

 

     

 

  

 1 A/HRC/39/28。 


